华南师范大学似鸟（NITORI）国际奖学金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华南师范大学似鸟（NITORI）国际奖学金”（以下简称“似鸟奖学金”）由日本公益财团似鸟国际奖学财团向广东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成立,共计人民币10万元。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优秀典型,促进日语专业学生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切实发挥奖学金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似鸟奖学金的评选过程必须坚持客观公正和民主公开的原则。评选结果将用于表彰先进，激励更多日语专业本科生追求进步，学会感恩，回馈社会，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进步。
第二章  评选名额对象和条件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的对象为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日语专业全日制2-4年级本科学生，共20人，奖金每人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元）。

第四条  评奖的事迹发生在过去1学年（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

第五条  被提名或被推荐参加似鸟奖学金评选的学生必须同时符合以下7个方面的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积极参加院校组织的升国旗仪式或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二）自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举止文明、乐于助人，诚实守信，没有违反纪律的记录（含旷课等行为），没有受过任何通报批评（含学年注册迟到）或纪律处分；

（三）坚持体育锻炼，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体测及格（特殊情况除外）；

（四）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承担学生工作或参加义务性、公益性活动，乐于为集体和同学服务，在同学中起骨干带头作用；

（五）学习勤奋，学习成绩优良，无重修记录或学习成绩取得较大进步；

（六）至少参加1项专业技能竞赛或科研竞赛或2项学校组织的思政、文体类比赛。

第三章    评选程序

第六条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于2025年10-11月进行似鸟奖学金的评选工作，具体由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七条  似鸟奖学金的评定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申请。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者，均可提出参与似鸟奖学金评选的申请；申请者根据个人条件相应填写《似鸟奖学金申请表》。

（二）审核与筛选。学院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组织日语系主任、辅导员和学生代表对候选人进行审查评议，必要时举行答辩会，择优按1：1比例确定似鸟奖学金初审名单。

（三）评定。学院奖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审核，报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审定，最终确定似鸟奖学金获奖人选。

（四）公示。学院通过书面和网络等形式，将似鸟奖学金获奖学生名单和事迹在全院范围内公示五天。

（五）颁发奖学金（以学校转帐方式进个人学费卡）。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学院对获得似鸟奖学金的学生，除按第六条规定的金额颁发奖金外，同时颁发荣誉证书。

第九条  本办法自正式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25年10月21日

华南师范大学似鸟（NITORI）国际奖学金申请表

	姓   名
	
	年级
	

	专业                           
	
	学号
	

	微信号                          
	
	手机
	

	是否有通报批评或纪律处分情况                      
	(是  (否
	是否有违反纪律的记录（含旷课等行为）
	(是  (否

	学习绩点                 
	 
	综测排名
	 

	体测分数（特殊情况请备注）
	

	过去一学年担任哪些学生工作
	

	过去一学年参赛情况 
	

	学院审核意见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以上内容的时间限上一学年（2024年9月1日-2025年8月31日）；

      2.获奖情况请附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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